
 

 

 
 

 
 

 

 
 

 

 
 

 

 

 

 

第十七條：對私生活、家庭、住宅、通訊、名譽及信用的保護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例》 

17.1 委員會在上一次審議結論第 12段對於未有清晰法律架構

監管執法機關所進行的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行動表示關注。對此，

於 2006年 8月制訂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例》的各項條文，詳細列

明執法機關可合法地進行截取通訊或利用器材進行秘密監察行動的

目的和情況。該條例就機制的各個階段，包括申請授權、執行授權

以及其後的監察，設立嚴謹的監控措施。該條例符合基本法第三十

條的規定，並致力保障《公約》第十七條所述的私隱權。 

17.2 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例》，執法機關只有在有需要防

止或偵測嚴重罪行或保障公共安全的情況下，才可進行截取通訊或

秘密監察行動。執法機關必須先取得授權才可進行這些秘密行動。

就着截取通訊以及侵擾性較高的秘密監察行動，授權當局為其中一

名小組法官。小組法官須為原訟法庭的法官。而侵擾性較低的秘密

監察行動則由指定的執法機關高級人員負責發出授權。授權當局必

須確定申請符合相稱性和必要性的測試，才可發出授權。當無須再

為訂明授權的有關目的而保留截取或監察成果時，便須盡快銷毀有

關成果。 

17.3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是由行政長官委任的獨立監察

專員，負責監察執法機關是否遵守該條例的有關規定。根據《截取

通訊及監察條例》，專員須在向行政長官提交的周年報告中對遵守有

關規定的整體情況進行評估。此外，任何人如懷疑執法機關對其進

行秘密行動，可向專員申請由專員根據條例進行審查。 

17.4 專員在向行政長官提交的周年報告表示，他對執法機關

遵守條例規定的情況大致滿意。自條例在 2006年 8月實施以來，條

例下的機制運作一直暢順。 

17.5 專員在履行監督職能時，提出了不少建議，以期加強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例》機制的運作。對於不涉及修訂法例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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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當局已盡量付諸實行並且適當地修訂根據條例第 63 條發出的實

務守則。至於其餘的建議，當局將會在全面檢討條例時詳加研究。

保障私隱

個人資料私隱 

17.6 有關主要情況大致上如第一次報告第 II 部第 305 至 307

段所述。截至 2010年 6月 30日，個人資料私隱專員由 58名職員輔

助。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在 2004 年 4 月至 2010 年 3 月期間，共

接獲 5 672 宗投訴及 89 352 項查詢，這些投訴及查詢均與公署運作

和遵從《私隱條例》所規定的事宜有關。同一期間，公署發出 493

次警告、145 項執行通知，以及把 32 宗涉及觸犯罪行的個案轉介警

方調查和考慮檢控。 

17.7 自 1996 年 12 月《私隱條例》生效起，公署共發出三套

實務守則6、一份指引及七份指引資料，就如何遵從《私隱條例》的

規定提供實務指引。公署一直致力提高公眾對《私隱條例》的認

識，促使他們遵從有關的規定。 

17.8 政府在公署的協助下，於 2009 年全面檢討了《私隱條

例》，研究隨着過去十多年的發展，《私隱條例》現行的條文是否仍

足以保障個人資料。政府於 2009 年 8 月至 11 月舉行了公眾諮詢，

以蒐集公眾就修訂《私隱條例》建議的意見。政府已於 2010 年 10

月 18 日發表檢討《私隱條例》的公眾諮詢報告，並邀請公眾進一步

討論加強《私隱條例》對個人資料私隱保障的立法建議。 

17.9 有評論員關注於 2009年招聘新任私隱專員的遴選委員會

的組成。政府十分重視私隱專員的工作，這次委任的遴選委員會成 

6 這些實務守則為︰《人力資源管理實務守則》、《身分證號碼及其他身分代號

實務守則》，以及經修訂的《個人信貸資料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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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分別在社會服務、公共行政、企業管治及管理及其他範疇具有廣

泛經驗及知識，而委員會主席一職由非政府成員出任。遴選委員會

按各項客觀準則詳細考慮了各候選人，向行政長官建議合適的人

選。 

17.10 有評論員留意到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市民資料被外洩

的個案時有發生，因而認為政府應增加資源予公署，讓公署更佳地

履行其職能。政府十分重視為公署提供足夠資源，以應付其工作需

要。公署的撥款由 2007-08年度的 3,620萬元，增至 2010-11年度的 

4,860 萬元，增幅超過三分之一。其中，在 2010-11 年度，公署獲增

加 457萬元的撥款，增設五個職位，以加強執法和推廣工作。 

17.11 部份評論員查詢政府如何跟進 Google街景服務收集資料

（影片或照片）的事件。經過詳細的調查，私隱專員於 2010年 7月 

30 日決定不就事件進行正式調查。有關決定主要是基於私隱專員合

理地信納：(a) 該等資料沒有載有任何具意義的資料，可直接識別任

何個人；(b) Google 沒有意圖透過在香港的街景拍攝車輛匯集個人資

料；及(c) Google 沒有查閱或使用在香港透過有關運作所收集的任何 

Wi-Fi 網絡資料。Google 亦已向私穩專員作書面承諾，採取適當的

補救措施，包括會在私隱專員指示下徹底刪除收集的網絡資料，並

就有關刪除向私隱專員提供獨立第三者的證明，以及承諾街景拍攝

車輛在香港的日後運作會遵從《私隱條例》。

閉路電視及攝錄系統 

17.12 不同的政府部門，為了監察交通、管理其設施、及其他

合法的理由，有在公眾地方，例如交通基礎設施的重要位置、公共

屋邨和公共設施入口及升降機等，安裝閉路電視攝影機。灣仔區和

油尖旺區區議會亦有在區內設置閉路電視系統防止高空擲物。警方

並沒有長期在公眾地方設置閉路電視以維持治安。為確保閉路電視

系統及從中取得的資料運用妥當，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已在2010

年7月發出《閉路電視監察措施指引》供政府部門和公眾遵守。個別

政府部門亦已訂定內部指引，確保有關操作符合《私隱條例》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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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私隱 

17.13 有評論員關注在學校設置的閉路電視監察系統侵犯學生

及老師私隱，以及校園驗毒計劃對學生私隱的影響。我們從學校得

知所安裝的閉路電視監察系統主要是用作保安用途。這些閉路電視

通常安裝在學校出入口等公眾地方，而且很多學校都有將安裝閉路

電視監察系統的安排通知員工及學生。大埔區校園驗毒試行計劃自 

2009 年 12 月展開。該計劃按四項原則制訂，其中一項為“個人資

料絕對保密＂。為保障參與該計劃的學生的私隱，政府委派專責人

員視察負責驗毒的校外專責隊伍的運作，並就計劃守則所載關乎驗

毒的資料私隱規定，向參與學校提供意見。在 2009/10 學年進行的

計劃已於 2010 年 6 月順利完成。計劃守則所訂明的程序獲嚴格執

行，而學生的個人資料亦按計劃守則所載的資料私隱規定受到保

護。參與計劃的學生及家長對計劃均持積極和合作態度。

法改會就私隱事宜的報告書 

17.14 有評論員要求政府就會否將侵犯私隱訂為法定的侵權行

為說明其立場。現時，任何資料當事人因任何資料使用者，就關乎

他的個人資料違反《私隱條例》下的規定而蒙受損害，有權根據該

條例第 66條就該損害向有關的資料使用者申索補償。 

17.15 法改會發表了多份有關私隱的報告書。其中一份是關於

侵犯私隱各方面事宜的民事責任的報告書，建議立法訂立專門針對

侵犯私隱行為的侵權行為，使私隱受到無理侵犯的人可以循民事途

徑尋求補救。法改會各報告書中有很多建議具爭議性，我們需要在

保障私隱和維護新聞自由之間取得平衡。而由於公眾對規管纏擾行

為的爭議相對較少，我們會首先處理法改會就有關纏擾行為的報告

書。該報告書建議制訂法例，訂明作出導致他人驚恐或困擾的連串

行為屬刑事罪行及民事過失。我們正深入研究該報告書，以制訂未

來路向，並為這課題的公眾諮詢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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